档案管理制度

一、认真贯彻执行档案法，维护单位档案的完整和安全。

二、档案柜要统一编号，严禁存放其它物品；档案必须编制卷内目录、专题目录、大事记等必要的检索工具和参考资料。

三、各类档案分类存放，并编好索引，做到存放有序、整齐美观、查找方便。

四、提高警惕，防盗、防火、防高温、防潮、防尘、防鼠、防污染、防虫，杜绝各类危及档案安全的事故发生。

五、坚持经常性的清洁卫生工作，保持档案柜内外整洁。

六、档案工作人员变动时，必须履行交接手续，手续不清不得交接或离职。

七、文件资料归档时，要注意文件资料的完整性，提高立卷归档的质量。

八、档案管理人员要熟悉所存档案的内容，主动了解工作利用档案的需要，热情主动地为利用者提供档案。

九、属于秘密以上的文件资料，必须经局领导批准后才能查阅。

十、档案人员应不断总结档案利用经验，改进利用、借阅制度，提高利用率。

十一、各类档案，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和有关保密的规定。

十二、档案管理人员在归档及销毁各类档案时，要分清密级，严格按照保密规定进行归档或销毁。

十三、对档案材料的内容不准外传和在公共场所谈论，严格杜绝以各种形式泄露档案材料中有关保密内容。

十四、发现档案丢失或泄密情况，要及时报告领导和有关部门，采取相应措施，必要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

